
费静怡在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作讲解

聚焦世界格局

传播中国声音

2 月 28 日 20 时， 上海政法学院“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

地” 中， 该校大三学生费静怡正连线联合国

毒罪办 2022 年度青年论坛， 为中国禁毒事

业发出青年声音。

为什么要参加本次青年论坛？ 费静怡表

示， 聚焦世界格局， 关注全球毒情， 营造人

人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是国际社会共同面

临的严峻课题。 受国际毒情和新冠疫情影

响， 中国毒情形势出现一些新特点新变化，

禁毒工作面临新的风险挑战。 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强调的， 要坚持关口前移、 预防为

先， 重点针对青少年等群体， 深入开展毒品

预防宣传教育， 在全社会形成自觉抵制毒品

的浓厚氛围。 中国青年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展

现中国青年积极参与禁毒志愿活动的面貌，

传播中国青年对于禁毒事业的决心， 彰显中

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在青年论坛的议程中， 费静怡向与会成

员分享了中国禁毒宣传教育的成效、 讲述了

上海禁毒工作的做法， 展现了

青年学生在禁毒工作中的风

采。 一直以来， 上海政法学院

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组建志

愿者队伍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致力于同禁毒部门、 戒毒所、

社区民警打造禁毒志愿服务网

络， 以多方面、 多渠道、 多资

源、 多手段合力打造禁毒宣传

教育的品牌课堂， 打出禁毒宣

传教育的“组合拳”。

出席本次论坛的各国青年

代表们， 着眼自身国家的基本

国情， 就毒品形势与禁毒政策

展开交流， 分享自身的禁毒工

作经验。 费静怡表示自己在与青年代表们的

交流讨论中收获颇丰， 了解到不同国家针对

禁毒问题的不同做法， 希望通过感知不一样

的风俗文化、凝聚世界力量，与全球青年共同

探讨如何创建更美好的无毒环境， 发出中国

青年的声音。

不畏艰难险阻

勇担时代使命

费静怡能够从全国各地数十名候选人中

脱颖而出， 最终被选拔为中国青年代表在联合

国的舞台上发言， 得益于其耳濡目染的禁毒教

育和丰富的禁毒宣传经历。

大一伊始， 费静怡就加入了上海政法学院

禁毒志愿者协会， 成为一名禁毒志愿者， 积极

参与禁毒宣传活动。 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

社区矫正中心、 戒毒所……每个与禁毒宣传息

息相关的地方都能看到费静怡的身影。 通过不

断探索大学生禁毒宣传工作模式， 费静怡所在

团队先后荣获“奉献杯” 第二届上海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铜奖、 2019-2020 年度上海市禁毒志

愿工作优秀组织、 上海“博爱申城” 2021 年

度十佳校园公益组织等十余个奖项。

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 费静怡最难忘的还

是自己与禁毒志愿者协会的小伙伴们一起为禁

毒事业拼搏的美好时光。 “矢志服务、 志愿同

行， 我们会一直奉献自己的热情， 共建无毒美

好未来！” 费静怡表示， 作为法律专业学生，

应当做到眼中有家国， 心中有人民。 毒品其实

近在你我身边， 禁毒宣传教育是青年人应当承

担起的时代责任。 “即使前路充满艰难险阻，

我们也会坚持着一路向前走， 这是我们青年人

对时代责任的回应。”

联动多方力量

共建无毒青春

上海政法学院禁毒志愿者协会建立于

2008 年。 十余年来， 协会从无到有， 从探索

到成熟，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探索出了一条可

持续发展的志愿服务道路。 协会依托刑事司法

学院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在上海政法学院青年

志愿者工作站的指导下展开培训， 通过学长学

姐“传” “帮” “带” 的形式不断发扬协会的

志愿精神， 维系、 拓展项目资源， 打造了一支

200余人的专业禁毒志愿者队伍。

同时， 协会致力于构建属于自己的禁毒宣

传体系， 与上海市司法局、 上海青东强制隔离

戒毒所、 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 社区矫正中

心等部门携手共建“全社会、 全链条” 式的禁

毒宣传、 防护、 救治网络， 形成了“大学生禁

毒志愿者+戒毒所民警+禁毒社工” 的工作模

式， 构筑了禁毒科普进校园、 进课堂、 进社

区、 进网络的“四进” 宣传“组合拳”。

面对中小学群体， 协会注重宣传的亲和力

与趣味性， 以彩绘、 素拓、 舞台剧、 微电影等

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开展禁毒科普教育活动。

面对高校学子与社会青年， 协会以上合组织国

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与最高人民法院一带

一路司法研究基地为依托， 立足上海， 放眼全

球， 打造专业化交流平台， 在理论与实践相统

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禁毒工作思路， 加强学

术交流与合作。

传达中国立场、 抒发上海声音， 展现中国

青年风貌， 本次青年论坛是上海政法学院禁毒

志愿者协会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 也给予高校

学子积极参与禁毒志愿服务认可和鼓励。

“矢志服务、 志愿同行”， 今后， 上海政

法学院禁毒志愿者协会将继续联动多方， 创新

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模式， 凝聚社会力量， 提

升禁毒志愿服务工作实效。

新《上海市禁毒条例》施行 这些重点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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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对麻醉、精神药品

购买者实名登记

记者注意到 《条例》 在强化禁毒主体责

任， 明确了乡镇街道、 居委会、 村委会、 相关

行业协会等禁毒职责的同时， 加大重点关注物

品的监管力度。

据悉， 为了落实国家关于加大非列管化学

品等禁毒重点关注物品的监管力度， 《条例》

规定市禁毒委员会按照国家禁毒工作要求和具

体部署， 建立禁毒重点关注物品信息采集管理

制度， 并明确信息采集的相关要求， 保护市场

主体合法权益。

同时， 根据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 含麻黄

碱类复方制剂等药品的管理等级和具体要求，

对药品企业、 医疗机构分别作了相应规定。

如药品零售企业对第二类精神药品、 含麻

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国家有相关规定的药品的购

买人和购买数量等， 应当严格执行实名登记等

规定。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发现销售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 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国家有相关

规定的药品被用于非法目的的， 应当立即停止

销售，并向药品监督管理和公安等部门报告。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制度规范， 运用现

代技术手段， 加强对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 含

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国家有相关规定的药品的

管理。 发现开具、 调配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

品、 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国家有相关规定的

药品超过正常医疗需求的， 应当立即停止开

具、 调配； 发现被用于非法目的的， 应当立即

停止开具、 调配， 并向卫生健康和公安等部门

报告。

互联网不能成为

涉毒的“法外之地”

《条例》 还进一步强调互联网涉毒风险管

控。 《条例》 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的主体责任， 规

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对发生在平台内的销售麻

醉药品、 精神药品等药品、 以及非法添加麻醉药

品、 精神药品成分的食品、 化妆品等违法网络经

营行为负有管理和报告的义务。 如网络交易平台

经营者应当依法管理平台内的经营行为， 发现有

下列违法网络经营行为的， 应当采取必要的措

施， 保存有关记录， 并向药品监督管理、 市场监

督管理、 公安等相应的主管部门报告： 销售麻醉

药品、 精神药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 销

售非法添加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成分的食品、 化

妆品； 销售国家禁止网上销售的其他相关物品。

《条例》 还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平

台内经营者， 以及通过自建网站、 网络社交、 网

络直播等其他网络服务开展交易活动的经营者，

应当依法披露商品的注册或者备案、 相关许可信

息， 以及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事项等信息，

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不得邀请吸毒人员代言广告

违者最高可罚 100万元

《条例》 还聚焦“涉毒” 艺人问题。 根据上

位法和国家相关规定， 《条例》 明确， 上海市广

播电视、 电影、 新闻出版、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 文艺团体及相关单位， 制作广播电视节目，

举办文艺演出， 播出、 发布电影、 电视剧、 广播

电视节目以及商业广告的， 应当遵守国家对有吸

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人员的限制性规定。

如果违反规定， 不遵守国家对有吸毒等违法

犯罪行为人员的限制性规定， 播出、 发布有吸毒

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代言的商业广告的， 由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 并在相应范

围内消除影响。

《条例》 还规定，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言

人为有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 仍然播出、

发布由其代言的商业广告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广告费

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广告费用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

显偏低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推进禁毒工作

智能化管理

除此之外， 《条例》 为了进一步提升本市禁

毒工作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 本次修改一是明确

依托本市“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 平台， 健全

完善禁毒智能化管理服务预警平台， 实现信息采

集、 监测评估等功能。 二是要求禁毒委员会各成

员单位及时、 准确地向禁毒智能化管理服务预警

平台传送本单位与禁毒工作相关的信息和数据。

此外， 为更好保护企业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等合

法权益， 明确有关部门加强数据安全管理， 对采

集、 共享的数据和信息予以保密。

针对有关单位、 企业未履行义务的情形， 明

确禁毒委员会或者有关部门可以予以约谈、 告

诫、 限期整改， 并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对

照网络安全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国家近年来制

定或者修改的法律、 行政法规， 对相关法律责任

作了相应的修改完善。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 近年

来， 受国际、 国内毒情形势变

化 、 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叠

加、 毒品网上传播与网下蔓延

交织等影响， 毒品滥用人数明

显上升。 为加强和改进全市禁

毒工作， 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

障， 更好地适应当前禁毒工作

的现实需要， 《上海市禁毒条

例》 完成了修改。 经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表

决通过 ， 新 《上海市禁毒条

例》 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

本次修改聚焦本市当前禁

毒工作中的重点问题和现实需

求， 对现行条例中的部分条文

作了修改完善， 并增加了重点

关注物品信息采集、 特殊药品

管理、 网络交易监管等内容。

□裘欣璐 程嘉骏

2 月 28 日， 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主办的

2022 年度青年论坛正式拉开序幕。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

法学院大三学生费静怡， 作为三名中国代表之一， 与来自

美国、 德国、 英国等 40 余个国家的青年代表齐聚网络视

频会议， 就毒品预防、 治疗和康复倡议机制等议题发出青

年声音， 积极推广毒品预防宣传教育。

上海大学生代表中国青年发出禁毒之声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学子参加联合国毒罪办青年论坛

费静怡在青年论坛中介绍上海禁毒文创作品


